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工作小組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24 日醫學倫理委員會核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2 日醫學倫理委員會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0 日醫學倫理委員會第二次修訂 

一、本工作小組之成立宗旨為執行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交付之各項任務並提出建議。 
二、工作小組之任務包括： 

（一）草擬各項倫理規範、倫理守則，並定期檢討及草擬修訂條款。 

（二）草擬各項委員會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並定期檢討及草擬修訂條款。 

（三）協助委員會委員調查及分析倫理案件，並協助撰寫報告。 

（四）規劃及執行醫學倫理教育課程及規劃倫理論壇。 

（五）蒐集國內外具教育性或重要之倫理案件並提交委員會討論是否宜作為教材。 

（六）執行委員會其他交辦事項。 
三、本工作小組設置組長、副組長及幹事各一人，以及組員若干人。 

    組長、副組長及幹事由委員會召集人指派及聘任；組員由各臨床醫療單位推薦資深

人員（其中內、外、婦、兒、急診、重症、安寧療護、護理及社工等相關單位必須

推薦），由本會召集人延聘。 
四、組長職權 

（一）綜理本工作小組各項事務。 

（二）每季或視需要，召集工作小組會議，商討並執行委員會交付之各項任務。 

（三）負責與督導各項工作，配合協調各項任務之實行。 
五、副組長職權 

（一）協助組長處理本工作小組事務。 

（二）於組長無法視事時暫代其職務。 

（三）負責與監督小組工作。 
六、小組成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其對本院醫學倫理推展之貢獻應予計算工作績效。 

（二）優先公派參與國內外重要之醫學倫理會議或接受臨床醫療倫理之中、長期訓練。 

（三）接受組長評核，評核結果送本會召集人批閱。若有表現不佳者得隨時解聘，並請

相關單位主管另行推薦人員。 

七、任期：同委員之任期。 
八、本章程自經委員會通過起施行，變更時亦同。 

 


